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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8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傳 真 及 郵 寄  

（ 傳 真 號 碼 ： 2537 1204）  

 
香 港 中 區  

昃 臣 道 8 號  

立 法 會 大 樓  

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秘 書  

(經 辦 人 ︰ 朱 盛 華 女 士 ) 

 

朱 女 士 ︰  

 

有 關 「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第 42 號 報 告 書  – 
 

徵 用 和 清 理 船 廠 用 地 」 的 跟 進 事 宜  
 

 二 Ｏ Ｏ 九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的 來 信 收 悉 。  

 

 關 於 來 信 中 所 述 的 竹 篙 灣 船 廠 用 地 事 宜 ， 土 地 審 裁 處 曾 聆 訊

若 干 作 為 先 決 問 題 的 法 律 觀 點 ， 以 利 於 就 該 用 地 釐 定 評 估 賠 償 的 適

當 估 值 基 準 ， 並 於 二 Ｏ Ｏ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作 出 了 裁 決 ， 裁 定 當 局

勝 訴 。 其 後 ， 該 用 地 的 前 承 租 人 提 出 上 訴 ， 而 上 訴 法 庭 於 二 Ｏ Ｏ 九

年 一 月 八 日 作 出 裁 決 ， 以 多 數 意 見 (在 三 名 法 官 中 ， 有 兩 名 (包 括 副

庭 長 )接 納 上 訴 ， 另 一 名 則 駁 回 )判 其 上 訴 得 值 。 由 於 當 局 正 審 慎 考

慮 就 上 訴 法 庭 的 多 數 意 見 向 終 審 法 院 提 出 上 訴 許 可 申 請 的 利 弊 ， 故

此 ， 公 開 討 論 上 訴 法 庭 的 裁 決 或 相 關 事 宜 對 本 署 來 說 實 有 所 不 宜 ，

以 免 損 害 日 後 的 任 何 法 律 程 序 及 政 府 在 法 律 程 序 中 的 法 定 權 益 。  

 

 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譚 贛 蘭  

 

副 本 送 ︰ 審 計 署 署 長  
 
二 Ｏ Ｏ 九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 

譯本 


